
委托评估协议书
（JGPG2018-09）
甲方：中国金谷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
乙方：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 
鉴于：

    1．乙方具有 房地产估价机构国家一级资质、土地评估全国A级     评估资质。

2.甲方委托乙方对本协议书项下的评估对象进行评估，乙方同意接受甲方的委托。

甲、乙方在平等、意思表示真实、自愿的基础上，根据《合同法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行业规范的规定，达成一致条款如下，以兹恪守：
一、委托评估目的
因中国金谷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拟设立 金谷•博睿42号资金信托计划(以下简称“本信托”)  需要，甲方委托乙方对抵押物价值进行评估，为甲方提供价值参考依据。抵押物为 坐落于上海宝山路街道148街坊9丘、11丘总面积约31,034平方米的土地 。
二、被评估单位、评估对象和评估报告使用者
评估的对象：坐落于上海宝山路街道148街坊9丘、11丘总面积约31,034平方米的土地 。         
评估报告使用者：依法律需要审阅评估报告的单位或行政机构。
三、评估基准日
根据本次评估工作的安排，确定评估基准日为 2018 年 5 月 28    日。
四、委托期限及工作成果
1.甲方督促被评估单位按乙方要求向乙方提供资产评估相应的资料；
2.乙方收到被评估单位提供的全部评估申报资料并确认无误后5个工作日内向甲方提交完整电子版评估报告，包括但不限于：评估报告和技术报告、附件、被评估单位出具的影响评估结果的其他材料；

3.乙方接到甲方要求出具正式评估报告通知后3日内向甲方提供正式的  抵押价值评估报告书  一式肆份。

五、收费标准及付款方式
1.收费标准
根据国家规定及本次估价之特定目的，经协商收取评估服务费总计 50000 元（含税），大写人民币 伍万圆 整。

2.付款方式
乙方向甲方提交完整电子版评估报告后，甲方于审核评估报告工作结束且收到乙方增值税专用发票后20日内，向乙方支付评估费的 30 %，即  15000 元，大写人民币 壹万伍仟圆 整 ；

乙方向甲方提交正式评估报告和增值税专用发票后20日内，甲方向乙方支付评估费的剩余评估费用，即 35000 元，大写人民币 叁万伍千圆  整。
若本信托未能成立甲方仅向乙方支付评估费的 30%，即 15000 元，大写人民币 壹万伍仟圆 整；支付时间为乙方向甲方提交完整电子版评估报告后，甲方审核评估报告工作结束且收到乙方增值税专用发票后20日内。
3.账户信息
甲方将应付评估费汇入乙方指定的如下账户：

户  名：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
账  号：110060739012015026873 
开户行：交通银行北京中轴路支行
4.评估费的调整

如因甲方调整评估范围、调整评估基准日等原因而给乙方增加工作量的，甲方应增加付费，具体数额由甲方和乙方重新约定。

六、约定事项的变更

由于出现不可预见情况，影响评估工作如期完成，或需提前提交评估报告，可要求变更约定事项，但应及时通知对方，并协商解决。
七、甲方的权利和义务
1.甲方有权了解评估项目进度，有权在收到乙方提交的评估报告之日起15日内对估价结果提出有正当理由的异议，且有权要求复估或重估；

2.提供与评估相关的资料（例如：国有土地使用权证、房屋所有权证及其相关文件等）；

3.为乙方委派的评估人员提供必要的协助。
八、乙方的义务和权利
1.按约定的评估目的进行评估，并保证对评估报告的合理性、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合法性负责；

2.在甲方和被评估单位及时提供符合评估规范要求资料的前提下，乙方按照约定的时间，完成评估工作，提交真实、客观、符合法律法规要求的评估报告；
3.选派具有专业资质的评估人员执行评估业务，乙方的外业调查人员至少有一名是评估报告的签字评估师；

4.甲方对乙方的评估报告审核工作结束前，乙方不得将评估结果透露给甲方以外的任何第三方；
5.乙方须在接到甲方通知后方可出具正式评估报告；
6.乙方应保证出具的评估报告满足甲方    办理抵押登记     的需要，若因此而产生的费用由乙方承担； 
7.对在评估过程中知悉的商业秘密严格执行保密义务。
九、违约责任
违反本合同约定，违约方应当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有关条款的规定承担违约责任。

1.乙方未按合同第四条相应条款的约定向甲方提交工作成果，则乙方每延迟一天须按总评估费的5‰向甲方支付违约金；
2.甲方违反本合同第五条约定，不能按时支付评估费，甲方每延迟一天须按当期应支付金额的5‰支付违约金。
十、争议的解决

因本约定书或执行本约定书产生的任何争议，应当协商解决，如果协商不成，应将争议提交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诉讼解决，诉讼结果对各方均有约束力。
十一、其他

本协议书一式肆份，甲、乙双方各持贰份，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/签章并加盖双方公章或合同专用章后生效。
	甲方（盖章）：中国金谷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
	乙方（盖章）：北京康正宏基房地 
产评估有限公司

	法定代表人
或授权代表：
	法定代表人
或授权代表：

	电话：010-88086816                 
	电话：010-82253558 

	传真：010-88088276                    
	传真：010-82253565

	地址：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33号通泰大厦C座10层                
	地址：北京市朝阳区裕民路12号中国国际科技会展中心B座1001室   

	邮编：100033         
     

  
	邮编：100029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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